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《高校

“形势与政策”课教学要点

（2021 年下辑）》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高校“形势与政策”课教学

要点（2021 年下辑）〉的通知》（教社科厅函〔2021〕18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你们组织相关教师认真学习，并结合《自治区党委

教育工委关于印发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教

学要点〉的通知》（桂教工委宣〔2021〕20 号）开展教学工作，

不断提升本校“形势与政策”课教育教学质量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